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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_E5_B9_BF_E

4_B8_9C_E4_B8_BA_E6_c26_22861.htm 《广东省法制宣传教

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文见本版），12月1日经省

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

将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法制宣传教育条例的出台，使我

省法制宣传教育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施转变为依靠法治手

段推进，实现法制宣传教育的法制化、规范化。 法制宣教政

府占主导 《条例》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制宣传教育纳

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这强调了政府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应起主导性的作用。 

《条例》规定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同级司法行政

部门，负责条例的实施。 《条例》同时强调，社会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将法制宣传教育列入年度工作

计划，确定相应的部门和人员，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这

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共同参与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工作的局面。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鼓励社会组织和法律专业人员以多种形式支持和参与法制

宣传教育活动”，法制宣传教育虽是政府的责任，但也需要

社会的参与。一是经济上的扶持，以弥补宣传经费的不足；

二是人力上的支持，形成大普法格局。 从我省情况看，欠发

达地区的法制宣传经费严重不足，即使是发达地区，也与普

法需要不相符合。 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由企业赞助普法，

现实中是可行的，既促进了企业的责任感，也扩大了普法的

效果。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由法制工作者或热爱法律宣传



教育的个人来参与普法也是社会参与的一种形式，我省成立

各级普法讲师团就是利用社会力量参与普法的典型做法。 新

闻媒体有宣教义务 新闻媒体是法制宣传的主要平台，也是公

众接受法律知识的最主要渠道，通过媒体普法，效率高、成

本低，所以《条例》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必须承担法制宣传的

社会责任，要开设法制栏目，刊登法制公益广告。 法律保障

经费投入 《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开展法

制宣传教育所需经费应当予以保障。”法制宣传教育从其性

质来看，是公益性社会事业，社会公众接受法制宣传服务则

是无偿的。因此，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应当有相应的经费和宣

传设施保障。 从长期的普法实践来看，法制宣传教育经费不

足、宣传设施不够是制约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开展的一个重要

因素。但我省许多地方法制宣传教育经费仍然长期不足或者

减少，有的甚至被取消。因此，通过地方立法加大对法制宣

传教育经费、宣传设施建设的投入，并保障法制宣传教育经

费落实到位意义重大。 严格考核公职人员学法 《条例》第二

十二条规定“法制宣传教育实行考试、考核制度”。考试、

考核的对象主要是公职人员，包括领导干部。第二十三条规

定，“公务员的学法情况列为年度考核内容，考核结果作为

任用和晋升的依据之一。”法制宣传教育实行考试、考核则

是检验公职人员包括领导干部学法效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也是督促他们学法的一种手段。《条例》特别强调公职人员

、行政执法人员在录用、取得执法资格时，必须参加法律知

识考试或者考核。 不履宣教职责将负法律责任 《条例》对不

履行法制宣传教育职责，未达到考核标准，无故不参加法律

知识考试，弄虚作假、骗取资格和荣誉，挪用、截留、克扣



法制宣传教育经费等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以保障

《条例》的顺利实施。使法制宣传教育从软任务变为硬措施

，保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任务的完成，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法制副校长”成法律制度 《条例》规定，“每年十二月四

日法制宣传日期间，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根据法制宣传教育

工作的安排开展法制宣传主题活动”。 通过地方立法把12月4

日定为法制宣传日，有利于进一步推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 《条例》还规定“中小学校应

当聘请兼职法制副校长”，中小学校聘请兼职法制副校长的

做法是由我省首创、在全国推广、并通过较长实践证明效果

明显的成熟经验，此次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制度，

并使其法制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